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复〔2020〕8号

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31号建议的答复

瞿发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那烈河烤烟区香菜田沟坝头项目资金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感谢您对全县烤烟产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2.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那烈河烤烟区香菜田沟坝头项目资金的建议》立足村情，符合烤烟生产实际，可操作性强，项目预期综合效益明显，项目建设十分必要。

3.办复情况：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那烈河烤烟区香菜田沟坝头项目，沟渠全长800米，申请解决建设资金16万元。计划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一是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立项建设。二是从烤烟产业州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争取逐步安排解决。

再次感谢您对全县烤烟产业的关心支持，同时希望您继续对全县烤烟产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尹春仙、 6166123。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9月23日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2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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